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以2014年度密云县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年度报告为基础编制而成。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北京市密云县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联系电话：69042701，传真：69042701。
　　一、概述
　　2014年，密云县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公开机构”）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法定义务，继续扎实推进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健全机制制度、深化主动公开、规范依申请公开、加强监督考核、强化交流培训和推进业务研究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全年全县各公开机构（不包含垂直管理部门）通过市、县两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系统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771条，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88件。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4年，全县各公开机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771条，全文电子化率为100%。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451条，占总数的比例为6.66%；法规文件类信息368条，占总数的比例为5.43%；规划计划类信息121条，占总数的比例为1.79%；行政职责类信息52条，占总数的比例为0.77%；业务动态类信息5779条，占总数的比例为85.35%。
　　（一）主要公开渠道
　　1.政府网站。增强政府网站“第一平台”的作用，对密云县政府信息公开专栏进行升级改版，优化了网络查阅政府信息的模式，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2.政府公报。全年出版《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政府公报》4期，每期发放500份，通过县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窗口、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各镇街乡政府信息公开宣传查阅场所等为公众提供免费查阅借阅服务。
　　（二）服务场所
　　1.县级服务场所。全县设立了3个县级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场所，具体包括县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窗口、县档案馆和县图书馆。3个查阅场所负责提供各级各类政府信息的网络自助查询、本县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纸质版查阅、《北京市密云县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免费领取等服务工作。服务窗口主要负责公众向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递交公开申请的接待、受理、答复，以及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咨询解答工作。
　　2.镇街乡宣传查阅场所。全县18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均设立了本地区的政府信息公开宣传查阅场所，配备了自助查询设备，方便公众就近查询政府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4年，全县各公开机构强化服务意识，优化申请办理流程，进一步提升申请办理质量和答复效率。
　　(一)申请情况
　　全县各公开机构共受理申请88件，其中，县政府和县政府办4件，县级机关和县属机构79件，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地区办事处5件。从申请方式来看，当面申请25件，占总数的28.4%；以信函形式申请63件，占总数的71.59%；申请内容主要涉及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
　　（二）答复情况
　　在全县88件申请中，共计有88项申请事项，答复情况如下：
　　“同意公开”的78项，占总数的88.63%。
　　“不予公开”的1项，占总数的1.13%。
　　“部分公开”的1项，占总数的1.13%。
　　“信息不存在”的3项，占总数的3.4％。
　　“非本机关掌握”的2项，占总数的2.27％。
　　“申请内容不明确”的2项，占总数的2.27％。
　　“非政府信息”的1项，占总数的2.33％。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全县各公开机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并未产生收费。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全县各行政机关尚未受理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未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2014年，本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信息公开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2015年，将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一是继续加强领导，强化公开理念；二是继续深入推进主动公开工作;三是优化依申请办理流程，全面贯彻执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不断完善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减少因为依申请产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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